
□记者 陈颖婷 通讯员 朱佳杰

本报讯 10 分钟就可以结束的反诈宣

传， 他们却用了 40多分钟……“你是谁？”

“我是惠南派出所民警。” “有什么事？”

“我们是来给你进行防范电信网络诈骗的

……” 这些寻常的对话， 来自一份特殊的

“反诈笔谈”。 近日， 浦东警方上门为差点

被骗的聋哑老人做了反诈宣传。

11 月 4 日 16 时 40 分许， 浦东公安分

局惠南派出所责任区警务队队长张秦巍接

到反诈中心推送的核查指令， 居住在本区

惠南镇南门大街一小区的冯女士疑似收到

了兼职刷单的诈骗信息。 情况紧急， 张秦

巍立即赶赴冯女士家中查看情况。

谁知， 门铃按了许久， 冯女士家的门

却一直不开， 电话也是一直无人接， 张秦

巍遂走访该楼道内的其他住户， 终于得知

该 601 室居住的是一对聋哑老夫妻， 此刻

两人还在市区上班， 家里没人。 张秦巍又

联系派出所寻求帮助， 依旧无法查到冯女

士其他亲属的联系方式。 无奈， 他只能不

间断拨打冯女士手机。

不久后， 冯女士发来了短信， 她表示

自己是聋哑人， 无法接听电话， 双方可以

用文字交流。 张秦巍于是立即通过短信表

明身份及来意， 并对冯女士是否遇到被骗

的情况展开询问。 经一番工作， 冯女士最

终表示愿意与其见面接受劝阻宣传。

当天 22 时 40 分许， 冯女士主动发来

短信称已到家， 张秦巍随即马不停蹄前往

冯女士家中与其见面。 因冯女士与其丈夫

均为聋哑人， 无法用语言进行沟通， 临时

也请不到手语翻译老师。 张秦巍在上门前

特地准备了相关的谈话文字、 文稿、 拿出

纸笔， 采用书面交流的方式与冯女士进行

了一次特殊的“反诈笔谈”。 原本 10 分钟

左右的宣传， 他们却用了足足有 40 多分

钟， 整整一面 A4 纸手写宣传劝阻后， 张

秦巍最终确认冯女士未被骗。

据了解， 冯女士在不久前接到了一个

声称可以赚大钱的诈骗电话， 虽然冯女士

最后没相信对方的“鬼话”， 但这个电话还

是被反诈中心及时发现。 在进行反诈宣传

的同时， 张秦巍指导对方下载了国家反诈

中心 APP， 结果又顺利揪出了一个疑似诈

骗的 APP。 张秦巍将自己的手机号码留给

了冯女士方便其日常联系。 看到手机号码，

冯女士十分激动， 连连做手势和发出激动

的口音表示感谢。

□记者 夏天

本报讯 昨天， 杨浦区人民检察院召开新

闻发布会， 通报了 2019 年以来该院共受理侵

犯公民个人信息犯罪案件 58 件 74 人。 杨浦检

方经办案发现， 犯罪分子多集中于销售、 中介

等行业， 还存在相互交换以丰富各自违法“信

息库” 的现象。

杨浦检方通过办案发现， 被侵犯的公民个

人信息除了身份证号码、 手机号、 微信号、

QQ号、 住址等常见信息外， 甚至有些是特定

身份群体的信息， 如医生的住址、 联系方式、

工作岗位等信息； 犯罪分子联系密切、 行业集

中， 多从事销售、 推广、 中介类工作， 行业集

中度高， 日常利用论坛网站、交流群进行联系，

不仅将所拥有的信息进行售卖， 还与其他犯罪

分子相互联系，通过购买、交换方式丰富自己的

公民个人信息库，进一步贩卖牟利。

□记者 胡蝶飞

本报讯 昨天是一年一度的“双 11”，

也迎来快递物流高峰。 记者在上海静安区

的部分快递企业里， 却发现了几名前来

“帮忙” 的民警身影。 他们走上了快递流水

线， 与快递员们一起“分拣” 快递包裹，

贴上“标签” ……原来， 这是上海市公安

局静安分局为进一步加强地区反诈宣传，

在江宁地区联动各家快递企业， 共同试点

开展的一次反诈宣传“特别行动”。

“反诈邀请函” “反诈包裹” “反诈

宣传手册” ……一整套印有“全民反诈警

民同行” 标签的反诈“大礼包” 届时将连

同快递包裹一起发到居民手中。 早在 11 月

初， 静安警方已向辖区部分快递公司发出

反诈协作邀请函， 也得到了积极响应， 位

于江宁街道地区的中通、 德邦、 顺丰 3 家

快递公司很快加入了静安警方的“反诈联

盟”， 根据每家快递公司一周 1 万到 1.5 万

件快递配送量， 警方着手准备各类反诈宣

传用品， 赶在“双十一” 前， 组织“上门”

进行反诈宣传， 并协助快递公司制作“反

诈包裹”。

□记者 翟梦丽

本报讯 只需 60 天， 白发直接“返黑”？

日前， 杨浦警方捣毁一了个利用短视频平台发

布虚假购物广告进行引流， 继而通过网络社交

平台实施诈骗的团伙， 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54 名， 涉及全国各地受害人近千名， 涉案金

额 1000 余万元。 双十一前， 上海警方在“砺

剑” 行动中重拳出击， 破获了一批网购类诈骗

案件。

今年 8月， 杨浦警方在工作中发现， 有人

利用网络短视频平台发布所谓“黑发保健品”

的广告， 自称“百年传承” 护发机构， 并以此

吸引流量后通过网络社交平台实施进一步诈

骗。 调查发现， 犯罪分子通过某短视频平台发

布引流广告， 在吸引被害人关注并添加相关网

络社交平台账号后， 犯罪分子冒充专业医师，

以被害人“肝肾不好” 等为由， 诱骗被害人网

购所谓的育发中药膏等产品。 在被害人使用无

效果后， 又以需要量身打造“发质转黑” 计划

等为由， 再次推销所谓的“保健品” 实施诈

骗， 每次诈骗金额数千元至数万元不等。

9 月 27 日专案组一举抓获犯罪嫌疑人 54

名。 该团伙所售产品均为质量低劣的“三无”

产品， 成本价大多为几十元， 而网络售价则上

百甚至上千元。 经初步统计， 该犯罪团伙诈骗

范围涉及全国各地，受骗群众近千人，诈骗金额

高达 1000余万元。 目前，该案已抓获的犯罪嫌

疑团伙成员中，已依法逮捕 49 人、采取刑事强

制措施 5人，案件正在进一步审理中。

□记者 汪昊 摄影报道

本报讯 昨天， 虹口

区第 14 选区正式代表候

选人与选民见面活动在虹

口区欧阳路街道蒋家桥居

民区委员会举行， 通过见

面会， 选民进一步增进了

对相关代表候选人的了

解。 11 月 16 日为投票选

举日， 届时每位选民将投

上神圣庄严的一票， 选出

自己心目中满意的代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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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见习记者 陈友敏

法治报通讯员 姚彦静 李小荣 孙朦朦

本报讯 “因为怕行政诉讼维权太麻烦，

只能吃下‘哑巴亏’。 没想到检察机关不到一

个月就帮我们解决了烦心事， 纠正了错误行

政处罚。” 小蔡专程来到普陀区人民检察院表

示感谢。

去年 6 月， 小蔡下班驾车行驶至普陀区

某路口正常右转弯时， 与袁某驾驶的红色电

动车发生了“碰撞”， 不仅赔偿了“倒地受

伤” 的袁某 2000元， 还被交管部门以疏于观

察为由认定为违反交规， 作出了扣 3 分， 罚

款 200元的行政处罚。

小蔡回忆行驶过程， 明明右转时车速很

慢， 也没听到碰撞的声响， 不知道到底什么

时候就碰上了。 事故发生时正值下班高峰期，

小蔡也不愿意与对方纠缠， 只当破财消灾。

小蔡没想到， 他“撞” 上的， 是一个碰

瓷专业户。

3个月10次交通事故引怀疑

2020 年 8 月， 毛女士驾车行驶至某路

口， 正常右转时与袁某发生类似“碰撞”， 被

索要 3000元赔偿费。 毛女士坚信自己在驾驶

过程中没有违规， 遂报警。 立案后， 公安机

关通过大数据排查， 发现袁某在短短 3 个月

内发生过 10次高度相似的交通事故， 有碰瓷

的嫌疑。

经查， 2020 年 6 月至 8 月， 袁某驾驶电

动车在多个路口采取相同的“碰瓷” 正常右

转机动车的方式， 故意制造 10 起交通事故，

利用交警定责、 调解后， 骗取了 9 名机动车

主的赔偿款 9000 余元， 其中多名车主被扣

分、 罚款， 还进行了赔偿， 他们抱着和小蔡

一样的心理， 只能自认倒霉， 直到毛女士报

警。

经普陀检察院提起公诉， 普陀区人民法

院作出刑事判决， 袁某因犯诈骗罪， 被判处

拘役 4 个月， 缓刑 4 个月， 并处罚金 1000

元。

刑行衔接纠正行政处罚

小蔡等车主在刑事诉讼过程中作为被害

人作询问笔录时， 获悉了“交通事故” 的真

相， 认为自身因遭遇“碰瓷” 而被行政处罚

存在不当， 向普陀检察院提出信访申请。 普

陀检察院行政检察部门依托该院制定的 《行

政检察案件线索内部发现和移送办法》 在接

到刑检部门移送线索后展开调查核实。

检察官调取了袁某诈骗案的刑事卷宗材

料后， 听取了申请人的意见和理由， 并走访

交管部门对行政处罚的基本情况进行了解。

查明小蔡等人的右转驾驶行为均未违反道路

交通法律法规， 交通事故均因袁某“碰瓷”

而引发， 交管部门作出扣分、 罚款的行政处

罚有误， 小蔡等人的合法权益受到损害。

查明争议事实后， 普陀检察院向交管部

门制发检察建议， 一是及时撤销对几名车主

错误的行政处罚； 二是以此案为鉴， 加强道

路安全管理， 提高对类似“碰瓷” 事件的警

觉性， 加强道路安全管理； 三是完善对行政

处罚实施的监督制度， 提高行政执法水平。

交管部门接到建议书后高度重视， 组织

专门力量开展调查研究， 及时撤销了罚款、

扣分的行政处罚， 并制定落实相应改进措施。

交通事故受害人竟是碰瓷专业户？
刑行衔接行政处罚得以纠正

上海老城隍庙拍卖行有限公司拍卖公告

公司地址： 黄浦区方浜中路 265 号三楼（线

下接待）

咨询电话： 021-63553035

本次拍卖分为： 在线 72 小时竞价和网络现

场同步拍卖两个阶段。

在线竞价阶段： 2021 年 11 月 27 日 13： 30

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13： 30， 竞买人资格

及出价带入网络现场同步拍卖， 其最高出价

为网络现场同步拍卖的起拍价。

网络现场同步拍卖阶段 ：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周二） 13： 30 开始至拍卖会结束。

拍卖地址： 上海市黄浦区乔家路 2 号（1 号

厅）。

拍卖标的：（拍卖保证金：人民币 300万元）。

1、 上海市闵行区莘朱路 222 弄 36 号 101

室 、 201 室 （101 室建筑面积 431.11 平方

米； 201 室建筑面积 430.07 平方米）， 总建

筑面积 861.18評； 房屋类型： 店铺； 土地权

属性质： 国有； 使用权取得方式： 转让； 土

地用途： 住宅； 使用期限： 未记载； 按现状

（带租约） 合并整体拍卖。

注意事项： （详见 《拍卖特别规定》）

1、 竞买人须符合与标的物相适应资质的竞

买条件， 持有效证件和材料办理登记手续。

2、 公告之日起接受咨询，咨询时间：2021 年

11 月 12 日-2021 年 11 月 29 日，预约看样。

3、 竞买人在标的拍卖结束前， 可在公拍网

上申请参拍并使用银联在线支付保证金， 获

得参拍权限。

4、 竞买人线下报名及交付保证金（银行转

账） 截止时间： 2021 年 11 月 29 日（周一）

16： 00 止， 保证金须在截止时间前到账。

5、 保证金汇入账户：

户 名： 司法拍卖资金监管专户 15

账 号： 11015048770009

开户行： 平安银行上海市北支行

6、 享有优先购买权人须经委托方确认后到

拍卖现场参加竞拍。 未办理竞买登记手续的

或未到拍卖现场参加竞拍的， 视为放弃优先

购买权。

7、 本次拍卖事项本行以 EMS 邮政特快专递

方式书面通知各方当事人， 拍卖标的另有因

无法取得联系而未通知的利害关系人， 自本

公示满 5 日视为已通知。

受上海市高级人民法院委托， 本公司自 2021 年 11 月 27 日 （周六） 至 2021 年 11 月

30 日 （周二） 在 “公拍网” （www.gpai.net）、 上海市公共资源拍卖中心 （黄浦区乔家路 2

号） 举行拍卖会。 现公告如下：

虹口：正式代表候选人与选民见面

静安警方寄出双十一“反诈包裹”

一次特殊的“反诈笔谈”

60天白发变黑发？
上海警方侦破一起虚假网络购物诈骗案

销售中介等行业多发侵犯个人信息犯罪
杨浦检察院召开新闻发布会


